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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機 構
各 種 債 券

* 各 種 基 金

應付記帳 關稅

* 其 他 借 款
小 計

經  濟  部  主  管  51,606,093 70,000,000 142,914,093
*21,308,000

臺 灣 糖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擴　充　設　備 521,066 521,066

中 國 造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營　運　週　轉 5,000,000 5,000,000

中 國 石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擴充設備及營運週轉 3,993,027 10,000,000 13,993,027

臺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開　發　電　源 32,592,000 60,000,000 113,100,000
*20,508,000

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擴充設備及營運週轉 9,500,000 *800,000 10,300,000

財  政  部  主  管  *2,810,250 2,810,250

中 國 輸 出 入 銀 行 融　資　貸　款 *2,000,000 2,000,000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　資　貸　款 *660,250 660,250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　資　貸　款 *150,000 150,000

交  通  部  主  管  266,440 266,440

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擴　充　設　備 266,440 266,44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主管  22,154,167 22,154,167

榮 民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程貸款及擴充設備 22,154,167 22,154,167

總            計 74,026,700 70,000,000 168,144,950

*24,118,250

註：1.舉借國內借款－各種基金24,118,250千元，包括臺灣電力公司向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舉借20,508,000千元，臺灣省自來水公司向中

           土地銀行公司向林務發展基金、行政院開發基金及低收入小本創業基金分別舉借 188,749千元、346,957千元及124,544千元，合作金

        2.表內本年度預計舉借數未包括部分事業奉准依預算法第八十八條規定，於以前年度先行辦理，補列本年度預算之項目，其中中國石

                              １３６長期債務舉借

機 關 名 稱借 款 用 途

本          年          度           預          計  

國           內           借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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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 融 機 構小 計
合 計

營 運 資 金
出 售 不

適 用 資 產
增 資其 他

外 借 資 金

6,900,000 6,900,000 149,814,093 149,814,093

521,066 521,066

5,000,000 5,000,000

13,993,027 13,993,027

6,900,000 6,9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10,300,000 10,300,000

2,810,250 2,810,250

2,000,000 2,000,000

660,250 660,250

150,000 150,000

266,440 266,440

266,440 266,440

22,154,167 22,154,167

22,154,167 22,154,167

6,900,000 6,900,000 175,044,950 174,778,510 266,440

美基金舉借 800,000千元，中國輸出入銀行向行政院開發基金及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分別舉借800,000千元及1,200,000千元，臺灣

庫銀行公司向中美基金舉借150,000千元。

油公司為12,355,000千元、中國輸出入銀行為421,978千元、合作金庫銀行公司為82,183千元、榮民工程公司為2,000,000千元。

與償還綜計表(舉借長期債款部分)

        借          款 預 計 以 後 年 度 償 還 財 源

國 外 借 款 自     有     資     金


